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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１．事 工簡介2009】

引 言 ：2008年教會事工之重點在「敬拜」和「見證」；今年2009年，

我們仍然要在這兩方面繼續努力─尤其是在佈道與初信栽培方面，同

時也要跟進崇拜方面的更新…但主再三的以《約十三34-35》提醒我，

免得我們太事工或太專業：

「我 給你 們 一條 新 命 令 ，就 是 要你 們 彼此相 愛 ；我 怎 樣 愛 你 們 ，你 們 也要

怎 樣 彼此相 愛 。如 果 你 們 彼此相 愛 ，眾人 就 會 認 出 你 們 是 我 的門徒了 。」

《新 譯本．約十三34-35》

「彼此相愛」是主給整體教會的命令。我們若遵守這命令，就

是「敬拜」─對主的尊崇、人若因此而認出我們是主的教會、這就是

「見證」。

再者，人人都希望找到屬靈的家─一個彼此相愛的家；這理當

就是指我們所屬所在的竹園浸信會了。這樣，讓我們一起「敬拜」，

一起「見證」：竹園浸信會就是神的教會和我的家。

我們習慣地視「愛」是一種個人的意願和情感，但其實在主裡

面，「愛」就是神自己，也是祂給我們的命令；期望今年我們的年度

標語「遵主命令守主愛、神的教會我的家」能夠常常提醒我們這方面

的真理，也指引我們活出這方面的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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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度主 題：神的教會我的家

年 度經文 ：《聖經新譯本．約十三34-35》

年 度詩歌 ：末世燈臺

年 度標 語 ：遵主命令守主愛、神的教會我的家

年 度目的：建立遵主命令─彼此相愛的信徒群體，經驗福音的大能─

生命改變、領人歸主。

事 工目標/重 點：

1.穩定崇拜（主日、少崇、兒崇─增辦幼崇）

A.主日信息：林牧師宣講新約福音書/黃先生宣講《申命記》

B.禱告更新：週三/月禱會（內容：短講+回應禱告+代禱）

2.穩定團契（各級團契─培養動力）

A.邀請與教導

B.帶領與指導

3.穩定人員（事奉人員、教導訓練─新舊同工）

A.招募與訓練

B.支持與代禱

具 體展望 ：

1.主日崇拜（年中穩定達85人、年終達100人）

2.受浸人數（10人）

3.週三晚禱告會（年中穩定達5人、年終達8人）

4.差傳奉獻（115,0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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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２．教 會 簡介 】

竹 園 浸 信 會 成立於2007年01月07日 ，之前為 「浸 信 會 天 虹 小

學 禮 拜 堂 」─在 母會 （九龍 城浸 信 會 ）和 香 港 浸 信 會 聯會 的合 作 下 ，

自19 85年 起 ，我 們 就 已 經與 浸 信 會 天 虹 小學 一起 服 事 本區 的學 生 和

家 長 們 。

自 立後 ，教 會 改以 會 友 大 會 、執 事 會 和 聯席會 議（部會 ）的方

式來 運作 事 工，教 會 的領 袖 與 同工在 其 中 與 眾兄 姊配 搭 事 奉 ，期 望 教

會 能 建康發 展，並 能 與 天 虹 小學 並 肩 同行 ，關 懷 和 服 務 本區 ，傳 揚 主

耶穌 基 督福音 的大 愛 。

【３．使命 宣 言 】

竹園浸信會使命宣言：

我 們 是 要去使萬 民 作 主 的門徒。

【４．策 略 宣 言 】

我 們 是 要在 本家 、本區 、本港 、本國 和 各 地

見證 福音、堅 固 信 徒、造 就 門徒和 差 遣門徒

，以 達成使萬 民 作 主 的門徒之使命 。

凡我 所 吩 咐你 們 的，

都教 訓他 們 遵 守 ，

我 就 常與 你 們 同在 ，

直到世界 的末了 。
《太二 十八20》

《教會手冊 2009》第 4 頁 /共 16 頁）



【５．教 會 約章 】

（一）教會的基要信仰

我 信 神 是 宇 宙 萬 物 之主 宰 ，信 徒之天 父。耶穌 基 督是 道成肉 身，

為 拯 救 人 類而 釘身 十字 架 ，流 血、贖 罪 、死 後 三 日 復 活 、升 天 、再 來、

審 判 活 人 死 人 之獨一的救 主 。聖靈是 啟 迪 感 化眾人 ，安慰 、幫 助 和 教

導 信 徒之保惠 師 。聖父、聖子 、聖靈乃 是 三 位合 一之真 神 。救 恩 是 神

白 白 賜予 凡認 罪 、悔 改和 接 受 耶穌 為 救 主 的人 。教 會 之元首 乃 是 基 督。

全部聖經六 十六 卷 均 為 神 所 默示，聖經是 治 理 教 會 及個 人 生 活 最 高 的

準 則 。信 徒皆 為 祭司。

（二）浸信會兩個禮儀的象徵涵義

我 認 同浸 禮 是 耶穌 所 示範，是 重 生 得救 者 公開表 示信 仰 和 加 入

教 會 之禮 儀 ，表 徵 與 基 督同死 、同埋 葬 、同復 活 及成為 神 家 裏 的人 。

主 餐禮 是 主 耶穌 所 設 立，餅和 杯象 徵 基 督的身 體被擘開和 流 血所 成就

之救 贖 ，持 守 此禮 為 的是 記念 主 。

（三）信徒的本份

我 願每天 讀聖經禱 告 靈修 ，按時 參 與 教 會 聚 會 ，使生 命 得成長，

盡 力於 金 錢、恩 賜和 時 間上 事 奉 主 。我 相 信 神 的帶 領 ，使我 加 入 竹 園

浸 信 會 ，學 習彼此相 愛 ，互相 扶 持 ，同心 合 意 地 廣 傳 福音 ，實 踐使萬

民 作 主 門徒的大 使命 。我 願遵行 基 督的教訓，遵守 教 會 的規章，和依

照會 友 大 會 議決之事項行 事 。幫 助 教 會 的各 項活動和 聖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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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６．事 奉 者 約章 】

一．事奉原則：

1.「所 以 ，我 們 務要追求和睦的事 ，與 彼此建立德行 的事 。」

《羅十四19》

2.「所 以 ，你們要彼此接納，如同基 督接納你們 一樣，使榮 耀歸與

神 。」《羅十五7》

3.「各人要照所 得的恩 賜彼此服侍，作 神百 般恩 賜的好管家 。」

《彼前四10》

4.「你們不可 停止聚 會 ，好像 那 些停止 慣 了的人 ，倒要彼此勸 勉，既

知道那日 子臨 近，就更 當如此。」《來 十25》

二．會友與會眾：

1.我 願意 保守 教 會 的合 一，與 教 會 成員以 愛 相交，服從領 導 。

2.我 願意 同擔教 會 的責任，禱 告祈 求教 會 得以增長 ，並向 未信 者 廣 傳

福音 。

3.我 願意 參 與 教 會 事 工，發掘我 的恩 賜與才幹，在 小事 上 服侍基 督身

體，活出 僕人 心志，並 與 其他事 工配 搭 服侍。

4.我 願意支持 我 教 會 的見證，忠實 地 參 與 聚 會 ，過一個敬虔的生 活 。

三．執事與領袖：

1.我定竭力幫 助 信 徒在 愛 中 成長 ，在 真 道上 同領 合 一的心 。

2.我當盡 心 扶 助 信 徒，肩負禱 告 、服侍及傳 福音 的使命 ，定意 使教 會

能榮 耀神 。

3.我 願意 活出 僕人榜 樣，成為 配 搭 服侍的渠道，並 幫 助 信 徒運用恩 賜。

4.我 願意 成為 信 徒的鼓勵者 ，幫 助他們 成為 愛 神 愛 人 的信 徒。

四．教牧與同工：

1.我當順服 神 的引導 ，與 信 徒同得異象 ，帶 領 教 會 行 在 神 的喜悅中 。

2. 我願意竭力裝備信 徒，使信 徒在屬靈生 命 中不斷成長 ，事 奉 得力。

3.我 願盡 心竭力幫 助義工發掘恩 賜，作好裝備，服 事 神 家 。

4.我當盡 心竭力牧養信 徒，帶 領他們 活出 榮神益人 的生 命 。

參考資料：《香港浸信會聯會信仰與體制》（21-22頁）附件一：義工約章。香港浸信會聯

會2002年 7月初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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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７．各 部功能 】

各部共有之工作

1.計劃與 執 行 部內之事 工，發揮 當有之功能；

2.藉部內事 工之運作 和訓練，培 養部內及教 會整體之領 袖 和 事 奉 者

（如 團 契導 師 、主 日 學 教 師 、司琴 …等）；

3.配 合 其他部門以更 有 效地 事 奉；

4.拓展部內 或聯部之工作 ，迎向 新的需 要和挑 戰。

各部之分工

一、現 有 各部之分工

1.傳 道部：藉傳 福音 、初信栽 培及宣教等事 工以 使人 作 主 的門徒。

a .傳 道事 工

i .策 動教 會 的福音 及初信栽 培事 工（包 括向 新來賓傳 福音 ）

i i .提 供有關 傳 福音 的資 訊、教 導 及訓練

i i i .支持 、代禱 及參 與 本地 的福音 工作

b .宣教 事 工

i .策 動教 會 的差傳 工作

i i .提 供有關差傳 的資 訊、教 導 及訓練

i i i .支持 、代禱 及參 與各地 的差傳 工作

2.團 契部：聯合 信 徒過基 督徒的團 契生 活 以 使人 作 主 的門徒。

a .一起敬拜 ─招聚團友 同心敬拜 禱 告 上 主

b .領 人歸主 ─決 志信 主 並有 穩定團 契生 活

c .學 習真 道─查 考聖經和指導 信 仰 之實 踐

d .彼此服侍─團友 間和支持 教 會各 項事 工

3.教育部：藉聖經的教 導 和 會 友 的訓練等事 工以 使人 作 主 的門徒。

a .會 友訓練

i .擬 定並協助 信 徒接 受 本會 安排之會 友訓練課程

i i .記錄和 保存 各類訓練課程及工作 之資 料及成果

b .提 供並鼓勵信 徒參 與 合適的主 日 學課程，使信 徒對聖經有全面之認

識（包 括舉 辦兒 童假期 聖經班）

c .幫 助 信 徒喜愛 神 的話語，建立穩定之讀經和 靈修 的生 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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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關 懷 部：藉關 懷 與探訪、慈惠 及聯誼等事 工以 使人 作 主 的門徒。

a .探訪與 關 懷 事 工─擬 定和推 動 各類探訪與 關 懷 的計劃（包 括：會 眾

及福音探訪）

b .慈惠 事 工

i .擬 定及執 行 會內會外（如浸 聯會 、其他 機 構及社區裡）之慈惠計

劃

i i .每年 作出 慈惠 金預 算

i i i .定期向教 會報告慈惠 事 工之發 展

c .聯誼事 工：

i .聯絡會 友 並促 進彼此間之友誼（如 電話、書信…）

i i .提 供及推 動全教 會性的聯誼或康樂活動（如 球類比賽、會 友 日、

大旅行 ）

5.聖樂部：藉 著基 督教 音樂來 使人 作 主 的門徒。

a .教 導 及訓練信 徒認識和欣 賞基 督教 音樂

b .帶 領 信 徒參 與不同之基 督教 音樂事 工，敬拜 事 奉 神

c .協助 發揮教 會 之四大功能 （敬拜 、宣 講、教育及服 務 ）

6.總務 部：藉 各 樣的服 事 和管理 來 使人 作 主 的門徒。

a .事 務 工作

i .安排 崇拜 、團 契、主 日 學 、特 別聚 會 之影音 、燈 光、空 調及錄音

等

i i .經常檢 查及保養 影音 及各類器 材

i i i .管理 教 會貯 存物資

i v .安排教 會 聚 會 之場地 與佈 置

v .安排主 日崇拜 之司事 、插 花和 主 餐物資

b .建設 工作

i .計劃、建議和 執 行有關 教 會 使用 場地 及物業之修護管理

i i .計劃、建議和 執 行有關添 置教 會 設備、器 材及物業

i i i .處理 教 會 物業之租務 事宜

i v .研 究教 會 在 建設 事宜上 發 展之可能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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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財務 部：藉教 會財務 上 的管理 來 使人 作 主 的門徒。

a .財務 工作

i .制 訂教 會 全年財務收 支預 算

i i .處理 經常性 財務收 支事宜（如 批 准 支出，建議各 項修訂案或 點

存 各聚 會 及會 友 之奉獻）

i i i .向會 友提 交每月 及每年 之財政 報告

i v .完成教 會 每年 之財務預 算、並交核 數師批 核

v .推廣 及教 導正 確的金 錢管理 意識和財務觀念

b .核 數工作

i .查 核教 會各 項財政 收 支報告

i i .檢 視各部預 算 支出之情 況，按需 要提 出意見

i i i .協助點存教 會各聚 會 及會 友 之奉獻

二、暫 未入 部之工作

1.學校事 工：（目前由堂 主任 統籌）

a .促使會 友對天 虹 小學 福音 工作 之承 擔

b .向會 友報告 天 虹 小學近 況，和 其 福音 事 工之進展

c .促 進本會 與 天 虹 小學 間之溝通與代禱

d .協助 師 生 與 家 長投入 本教 會

2.文字 事 工：（目前由堂 主任 統籌）

a .出版教 會刊物 ，加強教 會內之溝通與 聯繫

b .管理圖書館、推展圖書館事 工，提高閱讀屬靈書籍之風 氣

c .藉文字或刊物 加強各部事 工之宣傳 ，或加增會 友對 各部的認識

d .提 供書攤服 務 以支持 會內 各事 工之發 展

e.培 訓圖書館管理 及文字編輯及創作等人才

《教會手冊 2009》第 9 頁 /共 16 頁）



【８．行 事 曆 ２００９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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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１０．各 崗 位之事 奉 者 名 單 】
執事會 蔡創 仁 陳耀光 關 金銘 張 慧 賢楊 佩 瑩

聯席會 黃裕永 馬惠英 蔡創 仁 陳耀光 關 金銘 張 慧 賢楊 佩 瑩何志超

同工 黃裕永 馬惠英 侯敏 賢

顧問 林 國 彬

部長/導師 副部長/導師 副部長/導師 部員/職員

傳道部 黃裕永 黃錦華 ─ 張 慧 賢 袁永 良 陳恩傑 林 肖群

佈道隊： 張 慧 賢、黃錦華、袁永 良、陳恩傑、林 肖群

教育部 黃裕永

兒崇導師： 馬惠英、蒙 少 文、陳佩 瑛、張 嘉 慧、何 麗珊、劉 碧雯、袁永 良、楊 佩 瑩、林 肖群

啟蒙班： 黃艷 芬

團契部 黃裕永 潘 顯 兆 劉 鳳怡 團職

但以理： 黃裕永 鄧幸 榴 葉敏生

約書亞： 黃裕永 吳 景文 林如玉 何 麗珊 潘 俊偉

迦勒： 黃裕永 潘 顯 兆

約翰： 黃裕永

大衛： 馬惠英 李珮琳 張 嘉 明

彼得： 蔡創 仁 劉 鳳怡 劉 碧雯 張啟榮

保羅： 馬惠英，許 嘉 豪、張 嘉 慧、楊 佩 瑩、郭 潤 芬、張 玉 芬、李 珮琳、郭 凱 邦、陳恩傑

總務部 何志超 許 嘉 豪 郭 凱 邦、謝永 亮、張啟榮、吳家興、
梁秀 霞、何 麗珊

司事： 郭金義、彭 淑 嫻、潘 俊偉、陳梅、薛耀泉、葉玉 梅、張 偉 雄、謝秀 英、
黃榮、林 肖群、黃其邦、何 麗珊、譚 梓 健、黃珮珊、袁永 良、譚 麗菁、
王 凱民、梁學賢、蒙 少 文、許 嘉 豪、曾德英、何志超、林如玉

幻燈/音響： 梁學賢、王 凱民 、馮藝琼、郭 凱恩 、葉敏生 、郭 凱 邦、張 永龍 、陳恩傑、
陳子榮、張啟榮

主餐餅： 梁秀 霞、郭 潤 芬、何 麗珊

插花： 侯 敏 賢、劉 碧雯、戴 翠 芬、林如玉、唐 嘉 麗

聖樂部 張 慧 賢林 綺媚 馬淑 貞

詩班員： 張 嘉 明、王 凱 焜、黃錦華、潘 顯 兆、
楊 佩 慧、楊 佩 瑩、李 珮琳、劉 鳳怡、戴 翠 芬、林 綺 媚

司琴： 張 慧 賢、馬淑 貞、郭 潤 芬、郭 凱恩、張 玉 芬

關懷部 馬惠英 鄧幸 榴 葉麗珠

財務部 楊 佩 瑩 黃艷 芬

主日點奉獻：楊 佩 瑩、郭 潤 芬、潘 顯 兆、張 慧 賢、林 綺 媚、黃錦華、楊 佩 慧、何 麗珊、何志超、

主日主席：黃裕永、蔡創仁、潘顯兆、張慧賢、楊佩瑩、楊佩慧、林綺媚

奉獻祈禱：蔡創仁、陳耀光、楊佩瑩、彭淑嫻、何志超、關金銘、鄧幸榴、黃錦華、陳佩瑛、林綺媚

少崇主席：蔡創仁、楊佩瑩、李珮琳 

少崇司琴：張玉芬、郭潤芬

少崇司事：陳錦朴、曹祖祥、李裕源、黃耀陞、何俊棠、黃婉蓮、黃悅茵、黃思琪、黃銘炘

少崇音響/幻燈：區銳華、陳錦朴、曹祖祥、李裕源、黃耀陞、何俊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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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１１．主 日 崇 拜 聚 會 指引 】
一、 前題：

1.教 會舉行 主 日崇拜 ，因為 教 會 就 是 神 的子 民；

2.竹 園 浸 信 會舉行 主 日崇拜 ，因為 竹 園 浸 信 會 就 是 在 竹 園 聚集的一群神 的子 民；

3.我 們 參 加 竹 園 浸 信 會 的主 日崇拜 ，因為 我 們都是 竹 園 浸 信 會 的一份子；

4.我 們邀 請親友 一起 來崇拜 ，因為 我 們 期 望更多人 得以 成為 神 的子 民 。

二 、指引 ：

1.規劃與 安排 ；

a .安排自己能夠出席每主 日 的崇拜 聚 會 （即使並不是 一定能 安排得到，但至

少不會 主動去作出 不參 加 主 日崇拜 的安排）；

b .邀 約家 人或友鄰一同來崇拜；

c .帶備自用的聖經與筆（方便 翻查，亦可作 重點或標記）；

d .安排自己能夠準 時 （即能 在 主 日早上 十時五十分左 右）在 禮 堂 安靜就座；

①.先為 自己、講員及其他事 奉 人員禱 告
②.翻看當天程序，熟習有關 的經文和詩歌
③.為週 刊所刊登的代禱 和 事項代禱

.④ 檢 查 獻金預 備 了沒有，寫好奉獻封註一：

⑤.關了一切會響鬧的器具（手機、手 賬、手 錶…等）
e.安排自己能夠在散會 後遲一點才離去（好能 與 眾人交流問安…月 禱 會 ）註二：

2.態 度、儀容及衣著 等要清 潔、端正與 合宜（參林前十23-24、提前二8-10）

3.向鄰座的兄 姊（尤其 是新來賓）表 示歡迎，但不要閒聊下去；

4.與 司事 及有關 人員通力合 作 ，服從 指引 ；

5.專 注於敬拜 神 ，參 與 每一程序─一同靜默、禱 告 、讀經、唱詩、聽道…

6.散會 後 ，把 週 刊帶回 去（可作週間的提 點、代禱 ，或 向家 人親友 作介 紹…）；

7.關 懷/代禱 ─為未能出席崇拜 的團友/兄 姊代禱 ，相熟的可致電關 心 。
註一：

1.奉獻封之作用在 於要為 兄 姊之獻金 作出個別的記錄，以便每年 發出 有關 之通知（每次 滿
100元之獻金 ，可作申報免 稅之用）。

2.奉獻封上各 項奉獻 項目之說明：
a .堂費奉獻 ：即什一奉獻 ；兄 姊獻上 每月收入 的十分之一；（不要挪作別的奉獻）
b .差傳奉獻：為 教 會支持 的差傳 事 工獻上 的金 錢（最好先作 信 心應 許的認獻）；
c .感 恩奉獻：為 感謝神給您的恩典而獻上 的金 錢；
d .宿 舍/辦公室奉獻：本項已取消，不需再 為 此獻上 的金 錢；
e.鮮花奉獻：為 每主 日崇拜獻 花之用（須先 填 寫 鮮花認獻表 ）；
f.其他（  ）：舉凡不屬以 上各 項之獻金 ，但請在 （  ）寫 明用途；
g.奉獻 總額：除每一項目註 明奉獻金額外，請在 本項寫 明 該次奉獻之總金額；
h.日 期/姓 名/地址：前兩項最 為 重要，要正 確和清 楚地寫 明。

註二 ：

《聖經新 譯本》林 前十23-24
23 甚 麼事情都可以 作 ，但不是都有 益 處。甚 麼事情都可以 作 ，但不是都能造就 人 。
24 人不要求自己的好處，卻要求 別人 的好處。
《聖經新 譯本》提 前二8-10
8 因此，我 願意男人沒有忿 怒，沒有爭 論，舉起 聖潔的手 隨處禱 告 。
9 照 樣，我也願意女人 以端正、嫻 淑、自律為裝飾；不要以鬈 髮、金飾、珠 寶，或名 貴 衣 裳
為裝飾，

10 卻要以善行 作裝飾，這才配稱為敬畏上帝的女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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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１２．附錄】

一．惡劣天氣下的聚會指引

聚會前二小時內仍然發出 成年/青年之聚會 少年之聚會 長者/兒童之聚會

紅色暴雨警告   

黑色暴雨警告   

３號颱風訊號   

８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  

1. 符 號解 說：

：如 常聚 會 ─各人應視當時 之環 境而決 定是否前往聚 會 。

：聚 會取消─無 論當時 之環 境如何，各人請勿前往聚 會 。

2. 補 充說明：

a. 如在 聚 會進行 中 接到天文台發出之任何暴雨 警告 和３號颱風訊

號，聚 會仍如 常進行 和結 束（可讓家 長隨時 接兒 童離去）；唯

未到達之兄 姊應視當時 之環 境如何而決 定是否仍 然前往聚 會 。

b. 如在 聚 會進行 中 接到天文台發出之８號或以 上颱風訊號，聚 會

將盡快 結 束 讓會 眾盡早 離去。

二．2008      年主日崇拜出席人數表  

最多為84人 、最少為58人；平均 每週69人出席主 日崇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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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．讓我們彼此祝福

經常運用以 下 的經文來 為 自己、家 人 、弟兄 姊妹和 教 會 領 袖 禱 告 ，祈
求主快 快把所應 許的福氣和 生 命賞賜我 們 。
《詩一1-3》
1.有福的人：不從惡人 的計謀，不站罪 人 的道路，不坐好譏 笑的
人 的座位。

2.他 喜愛 的是 耶和華的律法，他晝 夜默誦的也是 耶和華的律法。
3.他 像一棵樹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時結果子 ，葉子總不枯 乾；他所
作 的一切，盡都順利。

《詩十五 1-3》
1.耶和華啊！誰能 在你的帳 幕裏寄居 ？誰能 在你的聖山上居 住呢？
2.就 是 行 為完全，作 事 公義，心 裏說誠實話的人 。
3.他 不以舌 頭詆毀人 ，不惡 待 朋友 ，也不毀 謗他的鄰居。

《箴一2-5》
2.要使人曉得智慧和 教訓，了解充滿哲理 的言語 ；
3.使人 領 受明 慧的教訓，就 是 公義、公正和正直；
4.使愚蒙人變成精明，使少年 人獲得知識和明辨的能 力；
5.使智慧人聽了，可以增長 學問，使聰明人聽了，可以獲得智 謀；

《箴一23-25》
23.你們要因我 的責備回轉，我 就把我 的心 意〔「心 意 」或作
「靈」。〕向 你們傾 吐，把我 的話指示你們 。

24.我呼 喚，你們不肯聽從 ；我伸手，沒有人 理 會 。
25.你們既輕忽我 一切的勸告 ，不肯接 受 我 的責備 ；

《箴三5-6》
5.你 要一心 仰賴耶和華，不可倚 靠自己的聰明；
6.在你一切所 行 的路上 ，都要承認他，他必使你的路徑 平坦正直。

四．年題詩歌─末世燈臺

遙看萬 世戰爭已臨在這世代，同來儆 醒 謙卑等待主 再 來；
離開魔鬼的試探，定意 悔 改，一生忠誠傳講主 的愛！
同作末世精兵 履行 上帝使命 ，盡 力宣 講福音不論黑 夜黎明；
憑主 的應 許作戰，未會戰兢，深知跟從耶穌必得勝 ！
來吧立志將基 督犧 牲的愛 傳 開，願教 會彰顯祂的得勝，
從 現在到將來 ，在這彎 曲 世代，誓作 主明 亮燈臺，
讓世人從我 們 能看見你的愛！
來吧共作 主 的軍隊披起盔 甲 馳騁，
用信 心堅守 主 的吩 咐，榮 耀你的名；
立志肩擔使命 ，踏遍 荊途亦不停，願高聲宣告 基 督已獲 勝 ！
(盧永享 曲、詞/版權屬音樂 2000所有，允許使用)

堂 主 任 ：黃裕永 傳 道、顧問 ：林 國 彬 牧師 、傳   道：馬惠 英姑娘 、幹 事 ：侯 敏 賢姊妹
地   址：九龍 竹 園 南邨浸 信 會 天 虹 小學 、電  話：23272322     傳 真:23273231
教 會 電郵：cybc@cybc.org.hk、教 會 網 頁：http://www.cybc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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